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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变迁与异质性∗

———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例比较

史普原

提要：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制度，项目制并非单向扩张，而是与相关制度之
间的边界不断推移与渗透。 分税制之后，“条条”得以膨胀，为强化“块块”和
社会的参与激励，国家试图收缩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却导致其宏观结构和微
观过程均更加复杂，异质性增强。 基于地方激励性和社会嵌入性双重维度，
本文对项目制的异质性展开分析，建构了压力推动—全面动员、层级分包—
抓大放小、层级卸责—以点代面以及目标技术—重点铺开四种运作模式，它
们是不稳定的博弈解，存在不断变迁的空间。 通过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
例比较，本文探析了四种模式更细微的展现及转化机制。

关键词：项目制　 国家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转移支付　 整块补助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制度，项目制得到诸多探讨（Ｑｉａｎ ＆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渠敬东等，２００９；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温铁军等，２００９；折晓叶、
陈婴婴，２０１１；Ｚｈｏｕ，２０１２；周飞舟，２０１２ｂ；Ｌｏｏｎｅｙ，２０１５）。 从一般意义

上讲，它并非中国 “独此一家” 的制度，而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布劳、梅耶，２００１）。 其核心特征是：中央或上级政府主导

确立目标意图（中国俗称“戴帽”），要求并且依赖地方或下级政府以及

社会的参与配合。 从财政学本源或狭义层面讲，项目制治理主要体现

于专项转移支付体系，对中国而言，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它变得尤为重

要和复杂化了（Ｏ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李萍，２０１０；楼继伟，２０１３）。 然而，当前

９６



研究尚在两个关键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缺乏对项目制的制度性质，特别是其与相关制度之间边界的

清晰界定与深入分析。 当前论述往往将实践中差别很大的项目“一锅

炖”，缺乏必要的学理提炼和分析，既增大了研究难度，也不利于研究

纵深。 为此，本文集中分析一个核心领域，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体系

中的项目运作。 是否选择项目制治理对国家来讲是一种权衡，它并非

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而是与其他制度一样各有得失。 如果罔顾制度

条件，会产生更大的项目扭曲（周雪光，２０１５；狄金华，２０１６；陈家建，
２０１７）。 此外，很多研究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黄宗智等，２０１４；龚为

纲，２０１５；李祖佩，２０１５；殷浩栋等，２０１７）。 恰如周雪光（２０１５：９９）所

言，“我们对委托方的发包过程、项目设计及其意图知之甚少，可以说

仍然是空白”。 实际上，国家较早就有意识地收缩项目制的边界，策略

性地应对分税制以来“条条”权力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后果，试图有效

发挥“条条”和“块块”两个积极性。①

其次，缺乏变量或类型思考，导致对项目治理的异质性探讨不足。
目前对项目制的考察比较“粗线条”，往往笼统地发问：项目制的运作

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黄宗智等，２０１４），进而“铁板一块”地作出

回答：项目制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体现为资源的非科层制配置方

式，动员型财政和社会工程，标准化、技术化和统一化，以及竞争性“发
展和福利”机制；然而越是实行技术治理，国家目标越难实现（渠敬东，
２０１２；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周飞舟，２０１２ｂ）。 这种观察颇有洞见，但也

容易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所有项目遵循着同样的制度逻辑，沿着相同

的组织轨道运行，产生大致同样的后果。 实际上，项目运作在中央与地

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亟待深入探讨。
与上述不足相伴随，在研究方法上，学界要么采用计量模型阐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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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科学界往往抽象地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其实在经验层面，它主要涉及的是“条条”与

“块块”关系。 毛泽东曾形象地描绘过“条条”与“块块”。 １９５６ 年，《论十大关系》讲话之

前，毛泽东向省政府和中央部委了解情况，对当时中央部委的重要负责人员说，“地方同

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 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

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薄一波，１９９１：４８３）。 作为“十大关系”之一，毛泽东要求发挥“两个积极性”，指出“现在

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
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 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

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的压力很大”（毛泽东，１９７７ ／ １９５６：２７５）。



目制整体或某个领域的分配逻辑（Ｑｉａｎ ＆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范子英、李欣，
２０１４）或是其对经济增长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影响（马光荣等，２０１６；郑世

林、应珊珊，２０１７；缪小林等，２０１７；李永友、张子楠，２０１７）；要么进行单个

案探讨（Ｌｏｏｎｅｙ，２０１５；周飞舟，２０１２ｂ；狄金华，２０１６；陈家建，２０１７）；要么

“远距离地推测和勾勒”（周雪光，２０１５：１００）。 本文认为，在当前研究阶

段，考虑到对项目制的复杂性尚揭示得不够，多案例比较方法尤为适宜。
特别是根据“最相近原则”（Ｇｅｒｒｉｎｇ，２００６），多案例分析能够更好地指出

关键变量的不同如何导致项目运作机制的差异与变迁。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试图回答如下研究问题：为什么项目制与相关

制度的边界不断变迁，并多样地呈现出来？ 因此，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

界定了项目制治理，并分析其基本结构及变迁模式；而后，基于中央与

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本文建构出一个理论框架，提炼

出项目制运作的四种理想类型，并以四个农业农村项目为核心，进行多

案例比较。

二、项目制治理：制度边界与结构变迁

项目制与相关制度的边界突出体现在专项转移支付（也称专项补

助）与一般转移支付（也称一般补助）的差别（表 １）。① 项目制并非中

国专属，从专项占比来看，中国也非最高。 比如，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对

州的补助大多数就是专项（费雪，２０００）。 其实际分配并非完全遵循外

部性纠偏、信息利用最大化等效率逻辑，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机动

灵活的项目更利于选票交易和利益分肥（Ｉｎｍａｎ，１９８８），所以被形象地

称为“猪肉桶”（Ｐｏｒｋ Ｂａｒｒｅｌ）。 一般和专项补助各有其适用边界，依照

财政联邦主义框架，专项补助往往在地方支出外部性较强时运用，运作

中游说、申请、执行和评估等带来的组织成本更高，且不利于发挥地方

政府的信息优势，一般补助则与之相反（Ｑｉａｎ ＆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１）。 在财政实践中，为综合二者的长处，大量国家采用整块补助

（ｂｌｏｃｋ ｇｒａｎｔ），这种补助还呈现日渐增长的态势（ Ｂａｉｃｋｅｒ ＆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２００５），其诸多特征介于一般与专项补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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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主要关注中央发包项目，在转移支付体系中，地方发包项目的逻辑与其高度同构。



　 表 １ 　 　 项目制的制度边界及相关对比

财政名称
中央指
定意图

地方统
筹空间

机动程度 地方配套 分配方式

一般补助 否 大 弱 无 因素法

项目制
整块补助 是 中等 中等 大多无 因素法为主

专项补助 是 小 强 大多有 申请与下拨为主

当前项目制研究仅关注了一般与专项之别，并将项目制基本等同

于专项补助（渠敬东，２０１２；周飞舟，２０１２ｂ），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

财政实践包括统计当中的混沌现象。 实质上，是否指定意图是项目制

与相关制度的分野所在，它涵括专项和整块补助两个部分。
在中国官方制度与数据中，财政科目比较含混，有待于进一步的学

理性“提纯”。 比如，什么是一般补助？ 官方尤其是财政部的有关科目

不符合基本共识，仅有均衡性补助符合中央未指定用途、地方可统筹使

用的一般补助含义。① 除了均衡补助，官方数据中的所谓一般补助，其
实仍被指定用途。 因此，就当前财政统计而言，均衡性转移支付（２００９
年之前曾叫做一般转移支付）近于前述一般补助，除此之外的一般转

移支付（２００９ 年前曾叫做财力性转移支付、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实际被

指定用途，具有“准专项”特征。 依照国际通例，本文将之析出，作为

“整块补助”处理。②

尤其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项目制的制度

边界，突出体现在如下层面。
首先，国家提出对“撒胡椒面”式的项目资金实行统筹整合，试图

改变“条条”权威各自膨胀造成的资金分散。 ２００６ 年之后几年的整合

基本是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现在试点县、贫困县等有限范围，这种“上
不动下动”的整合方式，在“科层为体、项目为用”的基本格局下无疑是

“戴着镣铐起舞”（史普原，２０１５）。 但近几年国家开始加大整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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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虽然有一定共识（参见陶然等，２０１７；王元，２００９；安体富、任强，２０１０；李萍，２０１０），但也

不尽然。 根据审计署《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均衡性转移支付中有 ２５％ 也指定了用途”。 这反映出不同补助划分的混乱和随意程

度。 但因为不掌握更细的数据，本文暂遵照这种说法。
与国际通例相比，中国的这部分补助被国家施加了更大的限制，不仅被指定了使用领域，
往往还被指定使用对象与用途，因而更加接近于专项补助。



针对重点领域（包括农业、节能环保、医疗卫生等）选择性加力。① 此

外，２０１８ 年的职能机构改革是更大的一步，具体效果值得预期。
其次，为刺激“块块”的能动性，近年来中央要求更多地采用地方

政府具有更大权威的因素法分配，包括将地方更具优势的“点多、面
广、量大、单项资金少”项目下放地方管理，②可谓对地方信息优势的承

认和鼓励，只是这种分配方式的完全落地有一定困难。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于，近年来国家明确要求压缩专项转移支

付，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甚至指明后者要实现占比 ６０％以上；一般转移

支付中，扩大均衡转移支付占比，形成以均衡为主体，均衡转移支付增

幅高于转移支付总体增幅的体系。④ 为在“数字上”满足国家要求，财
政部在有关科目上频繁进行调整，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以及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转列

为均衡补助，２０１５ 年进一步增列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为均衡补助，构成“大口径”均衡

补助，⑤致使其数额虚增。 但根据我们对省一级的调研，这几个栏目均

被指定用途，在省级财政报告中一直与均衡补助严格区分。
为更好理解项目制的宏观结构，本文挤出正式数据中的“水分”，

重新做了一个统计（见表 ２）。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和税收返还作为参

照，前者 ２００６ 年还高达 ４３％ ，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稳定在 ３０％上下；税收返

还则降至 １０％以下。 我们重点看其他三类占比（见图 １）。 先看一般

补助，虽然总体趋增，但除特殊年份外，２００８ 年来依然只在 １０％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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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关

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等。
参见 ２００９ 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及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等。
２０００ 年，《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第九条要求以“因素法”为主，但根据我们的调

研和历年审计署报告来看远非如此，这才有后来的不断调整。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关于改

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指出，对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项目，主要

采取因素法分配。 但什么是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 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权和决定权

还在国家层面。 此后，２０１５ 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和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试图进一步明晰央地

权责，但前述难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
参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２０１４），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２０１４）等。
“大口径”和“小口径”的区分只在 ２０１７ 年财政决算数据中有所体现，之前均未提及，若

不深究，有很强的误导性。



仅为整块补助的大约一半。 整块补助同样总体趋增，但幅度更大。 专

项补助 ２００６ 年后趋增，但以 ２０１２ 年为峰值，之后略为下降。

　 表 ２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份
本级支出 税收返还 一般补助 整块补助 专项补助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２００６ ９９９１ ４ ４３ ３ ３９３０ ２ １７ ０ １５２９ ９ ６ ６ ３２０２ １ １３ ９ ４４１１ ６ １９ ２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４２ １ ３８ ７ ４１２１ ４ １３ ９ ２５０５ ０ ８ ５ ４５８７ ９ １５ ６ ６８８９ ６ ２３ ３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４４ ２ ３６ ７ ４２８２ ２ １１ ８ ３５１０ ５ ９ ５ ５２３５ ７ １４ ２ ９９６２ ４ ２７ ８
２００９ １５２５５ ８ ３４ ８ ４８８６ ７ １１ １ ３９１８ ０ ８ ９ ７３９９ ２ １６ ９ １２３５９ ９ ２８ ３
２０１０ １５９８９ ７ ３３ １ ４９９３ ４ １０ ３ ４７５９ ８ ９ ８ ８４７５ ９ １７ ５ １４１１２ １ ２９ ３
２０１１ １６５１４ １ ２９ ３ ５０３９ ９ ８ ９ ６１７９ ７ １０ ９ １２１３１ ５ ２１ ５ １６５７０ ０ ２９ ４
２０１２ １８７６４ ６ ２９ ２ ５１２８ ０ ８ ０ ６８６０ ０ １０ ７ １４５６９ ５ ２２ ８ １８８０４ １ ２９ 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４７１ ８ ２９ ９ ５０４６ ７ ７ ４ ７５４６ ０ １１ ０ １６８１６ ７ ２４ ６ １８６１０ ５ ２７ １
２０１４ ２２５７０ １ ３０ ４ ５０８１ ６ ６ ９ ８２９６ ０ １１ ２ １９２７２ ４ ２５ ９ １８９４１ １ ２５ ６
２０１５ ２５５４２ ２ ３１ ７ ５０１８ ９ ６ ２ １４０８０ ２ １７ ５ １４３７４ ８ １７ ８ ２１６２３ ６ ２６ ８
２０１６ ２７４０３ ９ ３１ ６ ６８２６ ８ ７ ９ １５８１７ ６ １８ ２ １６０４７ ４ １８ ５ ２０７０８ ９ ２３ ８
２０１７ ２９８５７ ２ ３１ ４ ８０２２ ８ ８ ４ １２４０９ ０ １３ １ ２２７３６ ６ ２４ ０ ２１８８３ ４ ２３ １

　 　 注：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财政年鉴》及财政决算报告。

综合来看，在项目制治理构成中，单就专项补助而言，其在中央财

政支出中占比四分之一左右；加上“一般中的专项”———整块补助，①

２００９ 年后，项目制治理不减反增（与本级支出占比减少大体同步），稳
据“半壁江山”。 仅就三类补助而言，项目制占比更是高达 ７５％ 左右，
可谓名副其实的“项目治国”。 因此，由于未考虑到整块补助，当前研

究既低估了其规模与占比，也低估了其复杂性，进而难以窥见项目制多

元的展现和变迁路径。
不妨再从省的角度做一个统计（表 ３），平原省②是 １３ 个粮食主产

省之一，农业人口众多。 在该省的一般公共预算中，对中央补助的依赖

总体超过其自力更生收入。 在三类补助中（图 ２），与中央情况相近，一
般补助占比依然不如其他两类，整块补助和专项补助合计高达 ４０％左

右。 由此可见，平原省对项目制有较严重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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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了“一般中的专项”，另一个方向是“专项中的一般”，比如，虽然列入专项补助，但近两

年来，中央鼓励涉农资金实行“大专项 ＋ 任务清单”模式，可谓管理（而非正式统计）层面

的整块补助，下文案例将有呈现。
遵照学术伦理，此处使用化名，下同。



图 １　 中央财政支出结构（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图 ２　 平原省财政收入结构（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表 ３ 　 　 平原省财政收入数额与比重（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份
地方收入 中央税收返还 中央一般补助 中央整块补助 中央专项补助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２００７ ８６１ ５ ４５ ０ １４６ ３ ７ ６ １８４ ９ ９ ７ ３３６ １ １７ ６ ３８６ ０ ２０ １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８ ９ ４３ ５ １６０ １ ６ ９ ２５７ ５ １１ １ ３５１ ６ １５ ２ ５４０ ４ ２３ ３

２００９ １１２６ １ ３９ ２ ２２７ ９ ７ ９ ２８５ ９ １０ ０ ５２５ ３ １８ ３ ７０５ １ ２４ 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１ ３ ４１ ３ ２３７ ２ ７ １ ３４２ ４ １０ ２ ５７４ ０ １７ ２ ８１１ ３ ２４ ２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１ ８ ４０ ７ ２４３ ４ ５ ８ ４６２ ７ １０ ９ ８４８ １ ２０ ０ ９５４ ８ ２２ ６

２０１２ ２０４３ ３ ４１ ８ ２４８ ３ ５ １ ５０６ ９ １０ ４ １０５８ ７ ２１ ６ １０３４ ２ ２１ １

２０１３ ２４１５ ４ ４４ ５ ２４７ ６ ４ ６ ５６０ ９ １０ ３ １２１１ ２ ２２ ３ ９９５ ０ １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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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地方收入 中央税收返还 中央一般补助 中央整块补助 中央专项补助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 ３ ４６ １ ２４９ ５ ４ ２ ６１１ ４ １０ ３ １３０２ ２ ２２ ０ １０３５ ２ １７ ４

２０１５ ３０１６ １ ４６ ４ ２５０ １ ３ ９ １２０４ ９ １８ ６ ８６７ ９ １３ ４ １１４７ １ １７ ７

２０１６ ３１５３ ５ ４５ ７ ３５０ ６ ５ １ ８４７ ８ １２ ３ １４４１ １ ２０ ９ １１０６ ６ １６ ０

２０１７ ３４０７ ２ ４５ ９ ４０５ ７ ５ ５ ９２２ ２ １２ ４ １５４６ ３ ２０ ９ １１３４ ６ １５ ３

　 　 注：（１）数据来源于该省相关年度财政决算。 （２）地方收入一栏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其
他还包括结转资金、债务收入、预算外调入资金等，不过数额相对很小且调节意味更强，
未列入统计。

三、项目制的异质性：一个分析框架

为阐释宏观变迁，接下来需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主体的行动逻辑。
虽然中央主导着目标意图，但在项目制的实践中必须面对另外两个行

动主体，即作为实际操作者的地方政府以及作为项目最终承接者的社

会民众。 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是理解项目

治理实践的关键所在。

（一）两个概念

基于上述双重维度，本文提出“地方激励性”与“社会嵌入性”两个

分析概念，进而根据其变量类型深入展现项目制治理的异质性。
１． 地方激励性

中央项目并非越过地方直达项目受益方，各级政府恰是中央项目

的中转者、管理者和承接者，尤其对省级政府而言，它往往掌握一定的

实质决策权。 换句话说，项目制不是完全自上而下单方向推行的组织

形式，而是在委托方与承包方的博弈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建构的（周雪

光，２０１５）。 因此，要想真正提升项目绩效，满足中央意图，必须解决地

方政府的参与激励。
地方激励性指的是中央赋予地方一定的决策和管理、资金统筹与

配套等权责，调动其积极参与配合，以较好地达致项目目标。 更具体地

讲，相对于专项补助，一般补助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更强；相对于申请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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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中央仅确定有关因素，对地方的激励更强。 因为后二者意味着中央

将项目的统筹管理权、实际确定权等重要权威下放给了地方。 相反，相
对于不要求配套资金，要求配套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参与激励，并且所需

配套占比越高，地方激励越趋于弱化，因为后者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从

自身的资金盘子中让渡一部分来履行上级分配的任务。
２． 社会嵌入性

嵌入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又存在一定争议的概念。 在埃文斯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那里，它主要指国家进入社会，与之协调合作，而非专断

地凌驾于社会之上。 这一界定与曼（２０１５ ／ １９８４）提出的“基础性权力”
异曲同工，这当然有其制度和价值背景，但忽视和低估了嵌入的复杂

性，对追赶型、发展型等国家而言，嵌入社会往往面临现代化改造和提

供公共产品双重目标，两者存在张力，埃文斯与曼的语境主要适用于后

者。 然而，为完成现代化改造，社会更多是被教育、改变而非协商、谈判

的对象。 对此，斯科特（２００４：３１０ － ３１８）生动描述道，“当时的通行论

调，就是要克服落后和顽固的农民习惯和迷信……在激励、竞争和宣传

无效的地方就需要考虑使用强迫或强制手段……所有的村庄会议实际

上都是单向的讲课、解释、指示、斥责、承诺和警告”。 当然，此处话语

主要是负面的，其实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多样性、阶段性和复杂性（张军

等，２００７；洪源远，２０１８）。 合而言之，本文主要是像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１９５７）那样，从价值意涵较低的泛化层面使用“嵌入性”概念。

社会嵌入性是指国家项目渗入社会，进行服务、调动、改造乃至干

预，反过来意味着其最终目标的实现依赖和受制于社会的反应、配合意

愿及能力。 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重大难题在于：如何应对充斥着张力

的现代化改造和公共产品提供两大目标。 一方面，为大规模、快速甚至

激进地开展现代化，常常需要在不与社会有效协商的情况下大量投放

项目，对某种不需要社会深入配合的基础设施等项目而言，未尝不体现

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可能造成“过度嵌入”，甚至带来灾

难性后果，或者常态性地表现为预算软约束背景下的“投资饥渴” （科
尔奈，２００７）；另一方面，与现代化改造的供方或国家主导逻辑不同，公
共产品的要义在于回应性，只有依赖不断的信息回馈和针对性反应，使
真实民意进入议程和执行轨道，才能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 Ｌｏｏｎｅｙ，
２０１５；古学斌等，２００４；渠敬东等，２００９；王雨磊，２０１６；杜月，２０１７；史普

原、李晨行，２０１８）。 如果缺少对社会回应性的尊重，就会带来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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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的“嵌入不足”。 如何调适以上两方面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突出

难题，处理不好就会“宽严皆误”。

（二）四种模式

基于“地方激励性”和“社会嵌入性”的强、弱二元分类，项目制运

作体现为四种理想类型，它们各有特质，并且可以互相转化。①

　 表 ４ 　 　 项目制运作的四种理想类型

地方激励性

强 弱

社会嵌入性
强 层级分包—抓大放小模式 压力推动—全面动员模式

弱 目标技术—重点铺开模式 层级卸责—以点代面模式

１． 层级分包—抓大放小模式

首先，在地方激励较强时，中央更不必担心地方扭曲项目目标，使
用成本更高的垂直科层管理的意义减小，而更倾向于使用层级分包模

式，即将大量的项目实质权威下放。 此外，由于社会嵌入性较强，“抓
大放小”而不是全包全管不仅节省成本而且能够释放活力，更好地发

挥地方与社会距离更近带来的信息优势，也符合各级政府制造差序的

庇护主义逻辑。 这种模式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增长相关领域，为大量产

业项目所遵循，起初主要体现于城市企业管理等方面，近年来向农村地

区推进，体现在“资本下乡” “公司 ＋ 农户”和“家庭农场”等口号与运

营中（周飞舟、王绍琛，２０１５；焦长权、周飞舟，２０１６）。
２． 压力推动—全面动员模式

动员体制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对现代中国而言，
在规模、频率、程序等方面都有所收敛，重要缘由在于动员或压力推动

要付出更高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 与周雪光（２０１２）的分析一致，当
地方激励较弱，中央对常规轨道不满意，才更有激励开启动员模式，要
求地方更明确、更迅速、更不打折扣地执行任务，往往还要签订责任状，
甚至“一票否决”。 再加上社会嵌入性较强，需要调动社会配合，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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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想类型的要旨是能够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 现实中的强弱更多是连续的，而不是二

元的，四种模式也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是混合的、复杂的。



很可能启动裴宜理（Ｐｅｒｒｙ，２０１１）等人认为已经较少使用的群众动员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因此，学界广泛使用的“压力型体制” （荣敬本等，
１９９８）、“运动型体制”（冯仕政，２０１１；周雪光，２０１２）等并非适用于所有

情况，而是在地方弱激励、社会强嵌入的条件下更常见。 这种模式主要

存在于那些地方政府缺少激励提供，中央又认为亟待深入解决的一批

项目，比如扶贫、农村环境治理等。 该模式背后往往是现代化改造逻

辑，当其与农村社会的真实需求有较大距离时，对下级政府一味施加压

力，反而会绷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地方缓冲带，进一步恶化项目绩效。
３． 目标技术—重点铺开模式

目标技术是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治理模式，它是指国家将多元

性、复杂性、模糊性的宏大目标压缩成标准化、简单化、清晰化的技术性

实践（参见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渠敬东等，２００９）。 首先，当社会嵌入性较弱，中
央对地方社会的信息依赖较小，更少顾忌地方性知识及由此造成的多

样性和差异性时，更可能设计出一套标准化较高的目标技术，使得技术

治理的长处更能够发挥出来，也更少担心“技术悬浮”带来的危害。 其

次，由于地方激励较强，中央更少担心技术治理带来的工具理性、数字

游戏等所谓“目标替代”。 同样由于地方激励较强，中央能够调动地方

竞争，并从多个地方择取重点，有序铺开。 这种模式广泛存在于有一定

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这种模式可能存在的难题是国家目标

如何更恰当地与社会的公共需求相耦合。
４． 层级卸责—以点代面模式

首先，当地方激励性较弱，上级政府又没有选择高压强推时，地方

政府有动力且有机会层层卸责，加上中央部委对“条线”内部的纵向庇

护，由之带来的惩罚压力不大。 并且，若社会嵌入性弱，层层卸责的

“保护膜”便是某些“以点代面”的所谓“马路工程”、专门应对上级检

查的“迎检验收核心圈” （龚为纲，２０１５）以及特意用来展示项目“效
果”的“示范村” “亮点村”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马良灿，２０１３）。 对

此，斯科特（２００４：２９９）笔下的“微型工程”阐释得甚为精辟：“用表面秩

序代替真实的事物，是否显得正确比是否真的有用更重要……这种外

观表征的重要性体现在微型化倾向中，即创造一种表面有序的小环境

作为典型村庄，示范项目或者新的首都等”。 他接着说，这是雄心失败

的一种撤退，反而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失控。 这种模式下的项目往往是

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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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案例比较

本文主要关注农业农村项目，它是当前投资规模最大、组织形式最

多样的领域之一，为我们深入提炼和把握项目制的运作逻辑提供了很

大空间。 为推动探讨的深入，本文选取四个典型项目进行比较（表 ５）。
经验材料来自笔者 ２０１１ 年在平原省发改委和农口部门八个月的田野

观察，以及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对该省的跟踪调研。

　 表 ５ 　 　 理论框架与案例对照一览

地方激励性

强 弱

社会嵌入性

强
层级分包—抓大放小模式（大中
型沼气项目）

压力推动—全面动员模式（户用
沼气项目）

弱
目标技术—重点铺开模式（千亿
斤粮食项目）

层级卸责—以点带面模式（大型商
品粮基地项目）

（一）两类农村沼气项目：变迁及比较

农村沼气以牲畜粪便、植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料，由其产生可燃烧气

体，作为日常能源使用。 它主要有两种建设模式，一种以单个农户为建

设主体，所产沼气“自给自足”；另一种以猪牛养殖场为建设主体，所产

沼气输送周边农户。 因此，两个项目均需要较强地嵌入社会之中，借由

社会配合才能实现建设目标。 ２００３ 年，中央启动了农村沼气国债建设

项目，截至 ２０１７ 年，项目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妨选择几个重要节

点，列举如下（表 ６）。 那么，为什么发生巨变？ 本文将从其运作模式入

手寻找解答。

　 表 ６ 　 　 农村沼气中央投资规模与结构

年份 投资规模（亿） 投资结构

２００４ １０ ３２５ １０ １２５ 亿支持户用沼气，０ ２ 亿支持大中型沼气。
２００５ １０ ２９８ １０ １２５ 亿支持户用沼气，０ １７３ 亿支持大中型沼气。

２００８ ６０
户用沼气安排中央投资 ４８ ９５９１ 亿元，乡村服务网点安排中央投
资 ６ ７４ 亿元，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安排中央投资 ２ ５００９ 亿元，
规模化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安排中央投资 １ ８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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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年份 投资规模（亿） 投资结构

２００９ ５０
户用沼气 ２３ ７８８８ 亿元，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 １ ５５０４ 亿元，大中
型沼气工程 １７ ５４８４ 亿元，乡村服务网点 ７ ０２９９ 亿元。

２０１４ ２５
户用沼气、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乡村服务网点 １５ 亿元，为农户
供气的大中型沼气工程 １０ 亿元。

２０１５ ２０ 全部扶持大中型沼气。

　 　 注：数据来源于《农村沼气“十一五”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报告》及农村沼气项目

申报通知等。

１． 户用沼气项目

起初，国家要求尊重地方实际和农民意愿，然而地方政府和农民均

缺乏激励配合中央完成项目。① 原因在于：第一，项目要求地方按照中

央投资 ２０％的比例进行资金配套，省级与市、县配套资金比例按 １ ∶ １
筹措，虽然配套比例不算太高，但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中央建设资金大幅提

升，地方配套资金也“水涨船高”。 第二，项目以农户为单位，深度嵌入

农村社会，建设零散且难度非常大。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即一个沼气池

的投资是标准化的，需要中央投资 １２００ 元，地方配套 ２４０ 元，农户自筹

３０６０ 元。 这可谓典型的“钓鱼项目”，农户自己要付出大部分成本。 实

际上，农户从自家腰包掏出的还要超出 ３０６０ 元，为了满足标准化要求，
他们需要从基层政府的定点单位购买，由于基层的寻租、创收等行为，
农户所付超出自建成本。 那么，在建设管理不划算时，怎样才能让地方

和农民担负起主体作用？
第一，发包者将部门目标转化为“块块”目标，为压力推动做准备，

因为仅靠单一条线是难以动员起整个农村社会的。 起初，户用沼气由

农口“条条”提出。 １９９９ 年，农业部提出生态家园建设，出台了《全国生

态家园富民工程规划》。 ２００２ 年，在农业部《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补

助资金农村能源项目指南》中，沼气建设是主要内容之一。 ２００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耕还林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均提到

了农村沼气。 同年，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颁布《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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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用沼气曾在多个地区建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中央也曾提出“重

视沼气池发展”，但并无实质资金扶持。 ２００３ 年前，由于管理难度大，地方社会所建者绝

大多数已经报废。



目管理办法（试行）》，对农村沼气项目的投资进入新阶段。 不过，此时

的管理办法还是较为理性的，其中规定“农村沼气项目建设必须坚持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考虑农民的资

金投入能力，不能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
更大的转折出现在 ２００４ 年，自此户用沼气项目进入“块块化”运

作。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每年的中央 １ 号文件都提到大力建设户用沼气。
２００７ 年，《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提出了具体目

标，“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全国新建农村户用沼气 ２３００ 万户左右，其中中

央补助建设 １３００ 万户左右，带动地方建设 １０００ 多万户。 到 ２０１０ 年

底，全国户用沼气总数达到 ４０００ 万户左右，约占适宜农户的 ３０％ 左

右”。 同年还出台了另一份规划 《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要求重点推进农村沼气等四大工程，并且指出，到
２０１５ 年，农村户用沼气总数达到 ６０００ 万户左右。 此时，户用沼气项

目被完全政治化、指标化了。 传导到平原省，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户用沼

气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十大实事”，将多级“块块”目标捆绑

在了一起。
第二，国家层层下达指标，对各级政府压力推动，对农村社会全面

动员，而所谓“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则彻底让位。 在平原省，各
级“块块”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督查小组及相应工作机构，省与市县、
县与乡镇、乡镇与村、村与农户层层签订项目建设责任书或合同书。
“条条”更被调动起来，省厅领导分包各市、市局领导分包各县、县局领

导和乡镇干部包村、专业技术人员驻村，任务分解落实到人，严格落实

和及时上报“三建设”（建设地点、户数和标准）。 在一次动员大会上，
平原省 Ｐ 市分管副市长指出：

现在有些干部说，干沼气是吃力不讨好，既要工作经费，又要

建设经费，还要发动千家万户。 不对，群众是愿意建的，那些不愿

意建的，也是因为干部们没有让群众尝到建的甜头……群众的积

极性在于认识，在于发动，只要领导重视，政策对头，积极发动，群
众的积极性是很好解决的。 （《沼气项目总结》：５２７ － ５２８）

在这样的氛围下，平原省要求“项目建设要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规

模，项目村的项目户要达到 ８０％以上”。 ２０１１ 年，省发改委依据各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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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报文件，统计项目上报规模为 ９８８９５ 户，这已经是层层加码的结果

了，但农业厅还要求增加至 １３３１９５ 户，理由是若不如此，就不能完成规

划任务。 即使不考虑实际统计中对农户的动员难度，单是硬生生地新

增近 ４ 万农户，就是很大的压力。
在压力推动—全面动员的建设模式下，项目建设得如何呢？
其一，从国家投资结构看，随着大量新增沼气池的出现，产生了一

系列维护和管理问题，为此，国家不得不投资修复病池病灶，培训技术

人员，建设乡村服务网点。 表 ６ 显示，２００９ 年，户用沼气占比从原来的

将近 １００％降至 ５０％以下，即便如此，其中还不仅是新增沼气池，还有

大量的病池修复，平原省新旧投资结构约为 ３ ∶ １。 此外，乡村服务网点

等户用所需配套投资大幅提升。 换句话说，户用沼气变得越来越不划

算。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中央 １ 号文件涉及农村沼气时，开始注重优化项

目结构，重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
其二，从地方角度看，虽然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完成指标数

字，但并未在资金配套等方面做出明显的切实动作。 以平原省为例，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０ 年，中央下拨省的沼气建设资金分别为 １１４７０ ２４ 万元、
１２６２９ ３４８ 万元、２９７２０ 万元、２４５００ 万元和 １６３４３ 万元。 遵照管理办

法，平原省每年应提供相关配套资金，然而，平原省只于 ２００８ 年从新农

村建设资金中安排了 ８６７８ 万元用于沼气建设，其他年度没有安排资

金。 综合来看，虽然存在高位压力推进，但这种压力既不是大炼钢铁时

代的锦标赛，也不是计划生育时代的“一票否决”，具有更多后动员时

代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选择了只做“数字账”、不打“实际

牌”的策略。
其三，从农民角度看，越是嵌入农村社会，越需要调动农民配合，越

受制于农村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影响。 ２００６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

劳动力外出打工，沼气使用需求降低，留守老人和儿童缺乏精力和能力

投入管理。 将养殖业等作为副业的家庭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缺少畜粪等直接原料，沼气不再自投、自产、自用，还新添了原料购

买成本。 同时，建工成本“水涨船高”。 或许更重要的是，农村“民情”
发生了变化，排斥心理与日俱增，户用沼气被认为是“穷人的能源”，肮
脏不卫生，人们更愿意使用太阳能、天然气等。 ２０１１ 年检查验收时，大
多数沼气池已经不能使用，有农户甚至将天然气管接入，应付检查（田
野日记 ０４２７，访谈 ＴＱ、ＺＫ，《平原沼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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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中型沼气项目

大中型沼气同样要求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只是沼气利用方式以集

中供气为主，原则上供应农户用气 ３００ 户以上，资金按中央、地方与企

业投资比例 １ ∶ １ ∶ １ 筹措。 此外，它是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建设的项

目，原因在于：第一，与户用沼气相比，它不需要全面动员，只需要管理

某些养殖场，难度较低；第二，它与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高度吻合。 大

中型沼气依托养殖场存在，而养殖场是农业市县的重点产业之一，是经

济增长、肉类市场稳定、①就业保障的发动机之一，因而是所谓“龙头企

业”的重要来源，是地方政府希望扶持的“重点项目”。 并且，为打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国家对养殖场有一系列项目投放，包括生猪和奶牛标准

化养殖小区等。 因此，地方政府既可以控制和激励养殖场，达成地方目

标，完成国家任务，还可以通过“打包”等策略，对多方资金“纵横捭阖”。
为此，长期以来，国家对大中型沼气施行的是层级分包—抓大放小

策略。 中央项目只投放给规模以上的养殖场，要求猪存栏 ５０００ 头以

上、奶牛 ５００ 头以上、肉牛 １０００ 头以上，而将其他规模项目发包给地方

政府管理。 以 ２０１０ 年为例，此时中央支持大中型沼气项目已比开始阶

段有较大增长，但平原省仅新建 ５０ 处，而在调研省直管县 ＬＺ 时，我们

发现其使用本级财政扶持项目 ８０ 有余（《沼气项目总结》：３６３）。 当

然，这是平原省沼气工程较多的一个县，也有县只建设了个位数的项

目，不过这正体现出层级分包的特点，即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条件，自
主选择建设数量和规模，进而发挥地方信息优势，对于中央扶持的项

目，则竞争激烈。
那么，为什么国家 ２０１５ 年开始要求全面建设大中型沼气呢？ 国家

发改委农经司给出的理由是户用沼气的农民意愿越来越小，废弃现象

日益突出，“三沼”（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水平不高，存在沼气排

空和沼液二次污染等严重问题，直接违背了项目原定的公共环境治理

目标。 同时，农经司对大中型沼气建设也不满意，认为各项扶持政策不

够健全，存在注重项目投资建设、忽视事中事后监管服务的问题。② 因

此，新出台的《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大力推进沼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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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包括防治猪瘟、瘦肉精等市场难题。
参见 ２０１７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负责人就《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划》答记

者问。



程主体企业化，支持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和规模化大型沼

气工程项目建设，可谓进一步的“抓大放小”。
其实，平原省早就想集中建设大中型沼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平原省

召开全省农经战线会议，参会主体以基层农口部门项目管理者为主，笔
者借机发放了一批问卷，发现当时支持规模化沼气的基层人员接近

９０％ 。 既然如此，为什么户用沼气直至 ２０１４ 年还是项目的最大投资对

象？ 省发改委有两个解释，一是认为在中央层面，国家发改委太“面”，
被农业部“压着”，而后者是户用沼气的主要支持者；二是认为农口部

门利益重，无视基层的真实意愿。 但是，发改委自身也在给上级提供的

报告中说：“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统计，全省累计建设户用沼气池 ３７８ ９
万户。 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全省各地上报统计，我省农村户用沼气池正常

使用率 ９２ ３％ ，半停半用率 ６ ７％ ，报废率 １％ ” （《沼气项目总结》：
２８６ － ２８７）。 但在其内部总结的“另一本账”上，沼气正常使用率则在

１５％以下。
因此，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下达硬指标、建领导小组、确立目标责任

制等一系列压力推动之下，作为国家目标与社会真实意愿的衔接者，地
方政府丧失了缓冲功能，反而通过全面动员，将压力进一步传递给了农

村社会。 相对地方政府而言，农民更缺乏讨价还价权，只能通过“建而

不管”、虚假使用等不得已而为之的“弱者的武器”影响上级决策，严重

延缓了政策议程，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

（二）两个粮食项目的比较

与深度嵌入农村社会的沼气项目不同，两个粮食项目———大型商

品粮基地和新增千亿斤粮食（简称“千亿斤粮食”）项目主要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不是直接嵌入农村社会之中，而是层层下包到基层机构，由
其委托工程单位建设，多数农民甚至不知情。 两个粮食项目的最终目

标是稳定和提升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１． 大型商品粮基地项目

该项目是“九五”期间上马的，１９９４ 年，全球粮价不稳，国际上产生

了所谓“谁来养活中国”的声音，高层加强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 １９９５
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指出，“要有重点地选择若干片增产潜力大的地区，集中投入，建
成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项目由原国家计委牵头实施，以地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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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申请，市内部要求集中连片建设。 截至 ２００８ 年，累计安排中

央投资 ４３ 亿元，建设大型商品粮基地 ７０ 有余。①

这不是一个受地方欢迎的项目。 ２０００ 年前，平原省只建设了 Ｋ 市

基地，并由省财政切块专项资金实现地方配套，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

一次足额配套。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项目停止，平原省共建设了四个市

基地，由于市县申请不足，省劝说已建市续建三次，前后共建成 ８ 个基

地。 项目运作中呈现出层级卸责—以点代面模式，为什么如此呢？
第一，对地方配套资金要求较高，给地方带来了较大财政压力。

２０００ 年，按照《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

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中央和地方配套投资比例为 １ ∶ １，其中省级

配套资金占地方配套资金 ５０％以上。 后来为缓解地方财政配套压力，
国家将配套比例降到 １ ∶ ０ ５，地方配套资金中仍要求省本级配套资金

在 ５０％以上。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又以发改办农经〔２００４〕
７９３ 号文再次强调：“有关省（区）要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及时、足额落

实省级配套资金，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出具省级配套资金承

诺”。 然而，实际情况是省配套资金长期不到位，受到国家发改委批

评。 为此，省发改委向分管副省长汇报：

“十五”以来，国家共安排我省大型商品粮基地总投资 ５４８５８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３４５００ 万元，地方配套 ２０３５８ 万元，按地方配

套的 ５０％ 计，需省本级配套 １０１７９ 万元。 由于我省财力有限，除

２００３ 年由省农业结构调整资金安排 ４００ 万元用于 Ｚ 和 Ｄ 基地外，
２００６ 年前省本级没再安排其他资金用于项目配套，地方配套资金

全部转嫁给市、县，使得项目配套资金大部落空，影响工程建设。
（《大型商品粮基地总结》：１０５）

平原省向市县卸责，那么市县是否接受了这份转嫁呢？ 调研发现

存在“两本账”，一本是上报国家发改委的建设情况说明。

各项目市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 Ａ
市，他们将配套指标分解到各县，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对不能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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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９ 年农村基础设施报告》。



求落实的县（市）进行通报批评……各项目县为了争取国家资金

在本项目区的早日开工，千方百计地筹集配套资金，为项目资金的

落实提供了保证……项目县配套资金到位率在 ９５％ 以上，这是以

前其他农业项目资金配套上所没有的。 （《大型商品粮基地总

结》：１５３ － １５４）

然而平原省发改委与“块块”的通信则反映了更真实的另一本账。

按照国家要求，我省在下达商品粮投资计划时，资金来源应包

括省投资一项，考虑到省级投资的不确定性，一般将应由省级配套

的投资，在下达计划时全部压给市、县，省级投资确定后，再从市、
县配套中扣除，表面上看存在着置换问题，但实际上市、县配套资

金能够落实到位的很少，况且省本级投资全部用于国家批复的建

设内容，因此，不存在投资置换问题。 （《大型商品粮基地总结》：
１０７）

Ｚ 基地的一份材料更是典型地反映出“以点代面”现象。

市县配套资金难以落实，致使项目的实施只能按照实际到位

资金的金额来完成相应比例的工程建设……我们尽量压缩工程开

支，集中资金使用，把资金投入到打井、建桥及实验室设备购置这

类急需解决的工程上来。 （《大型商品粮基地总结》：１４６）

第二，大型商品粮基地的扶持资金过少，仅能集中在少数“点”上，
与地方政府更看重的“面”存在根本矛盾，导致中央试图通过少量资金

“以点带面”，带动地方更大规模投入的愿望落空，沦为“以点代面”。①

从扶持规模上看，以 Ｘ 基地为例，全市共 １２２ 个乡镇，３５７９ 个行政村，
但是项目仅扶持 ７ 个乡 ９４ 个行政村。 从省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作为综

合考虑的“块块”，２００９ 年，需省级基建资金续建或新安排的项目投资

为 １０２６７３ ７３ 万元，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中央要求省级安排配套的资

金项目，需省级投资 ３３９４３ ２ 万元；二是省农业厅急需安排的项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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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与龚为纲（２０１５）的观察异曲同工。



省级投资 １５２３０ ５３ 万元；三是省政府安排项目，需省级投资 ５３５００ 万

元。 在省财政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第三类处于最优先位置，第一类则只

能选择性配套（《大型商品粮基地总结》：７１）。
此外，项目过度标准化，虽然不同的基地所在市中，粮食县规模不

同，耕地面积不同，但中央安排投资规模统一按 ７５００ 万元左右控制，导
致越是大市，可能面临的标准偏低问题越严重，更加可能集中在一些

“点”上突破，从而更好地应付上级检查。 并且，项目长期依照 ２０００ 年

管理办法执行，对较晚的基地建设而言，成本核算更不合理。 再加上从

可研批复、资金到位到真正实施需要较长时间，文本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进一步拉大。 Ｚ 基地曾因为等待省配套资金到位而拖延数年，导致“批
复可研中工程量为 ２００４ 年预算价格，而工程却是在 ２００８ 年建设，目前

由于工程材料价格大幅度涨价，如砖价上涨了近一倍，泵、管道等价格

提高了一半以上，工程预算肯定大幅度提高，原有资金量并不能完成相

应工程量”，只好“点上突破”（《大型商品粮基地总结》：１０２）。
２． 千亿斤粮食项目

鉴于大型商品粮基地等粮食项目运作中的问题，高层推动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进一步编制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以及《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年）》，并于 ２００９ 年正式启动了千亿斤粮食项目。 千亿斤项目要求中

央与地方投资比例为 ４ ∶ １，较大型商品粮基地而言，地方投资占比有较

大降低，还取消了对国家贫困县的配套要求。 在扶持范围上，国家确定

了 ８００ 个产粮大县进行重点铺开。 因此虽然社会嵌入性仍然较低，主
要目标是建设一批高标准良田的基础设施，但该项目的地方激励性有

所增强，在运作模式上呈现出目标技术—重点铺开模式，具体表现

如下。
首先，项目有明确的粮食增产目标，据此计算出每个县的投资系

数，确定资金基本规模。 这与大型商品粮基地以市为单位来申请有很

大不同，用财政术语讲，就是从项目法（官方狭义）到因素法的过渡。
千亿斤，顾名思义，就是指到 ２０２０ 年，项目投放地区粮食要增产 １０００
亿斤。 围绕这个目标，中央设定了标准化的目标技术。 第一，钱粮挂

钩。 中央给平原省的增产任务是 １６５ 亿斤，占全国的 １６ ５％ ，据此分

配平原省总投资 ４８９ 亿元。 平原省将 １６５ 亿斤的总盘子分解到市县，
每个市县的增产任务与项目投资规模挂钩。 第二，项目的建设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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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是标准化的。 项目明确田间工程投资占比 ８０％以上，包括完善田

间渠系、输水管道等灌溉和排涝工程体系，新修或整修机耕路及田间道

路，完善田间林网，实施平整畦化作业等，这种低嵌入性的基础设施更

适合技术治理。
其次，确立重点扶持县，集中连片铺开建设，可谓部门直管到县。

２００８ 年，平原省出台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提出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２６０ 亿斤，将全省以粮食为主的 １０７ 个县全部纳

入。 但中央希望平原省“量力而行”，选择了 ９５ 个支持县，其中市的地

位被弱化。 这引起了市级层面的不满，却给了省和县更大的激励性。
从省的角度看，作为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增产日益成为其政治任务，
而千亿斤扶持面较广，与之契合性高。 从县的角度看，千亿斤粮食覆盖

的县更多，且多不要求配套。 调研甚至发现，有些财政“穷县”甚为珍

惜这笔较大的资金，要求县财政评审中心对省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必

须进行重新评审，结果是不同程度地压低价格，招标价与批复价出入

大，结余资金滞留县里，其本意是统筹使用这笔资金，但平原省发改委

要求应使用于田间工程，不过切实约束值得怀疑（《千亿斤总结》：
２１１ － ２１４）。

与户用沼气的过度嵌入相反，两个粮食项目嵌入不足。 项目主要

提供农田基础设施，强调标准化，但调研中基层反映，所建田间道路不

配套，机耕道“窄、差、无”及农机“下地难”等问题很多，这恰如斯科特

（２００４）所言，是需要大量地方参与、在场知识（米提斯）的。 此外，农田

建设由各部门分别编制规划，分头组织实施，缺乏统一的指导性规划和

规范的建设标准，造成项目安排衔接困难，建设标准参差不齐，难以统

一考核评价。 更重要的是，国家仅解决了“建”的问题，但是从建设到

使用，需要农村社会维护、管理等切实投入，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农田项

目“重建设、轻管护”，目前尚未找到很好的嵌入路径，这或许是最大的

困境。

五、结　 语

与当前强调项目制的“一家独大”式膨胀及其意外化后果不同，本
文发现，作为国家治理制度的一种，项目制与相关制度的边界不断发生

９８

专题研究 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变迁与异质性



推移。 为刺激地方参与，国家通过压缩专项占比、整合项目资金、采取

因素法分配、降低地方配套要求等多项策略，试图降低项目制治理的作

用空间。 这一系列举措导致项目制的制度边界与结构更加复杂化：一
方面，一般资金项目化，即虽然有些资金打着一般补助的名义，但实质

是“准专项化”的，是项目制循由“大专项”或“整块补助”的扩张；另一

方面，项目资金一般化，即因素法、少配套等一般补助的分配方式渗入

项目制治理。 在理清宏观结构后，本文关注了四个农业农村项目，基于

地方激励性和社会嵌入性双重维度，它们分别体现出压力推动—全面

动员、层级分包—抓大放小、层级卸责—以点代面以及目标技术—重点

铺开四种运作形态。 从户用沼气到大中型沼气，从商品粮基地到千亿

斤粮食，项目呈现出朝着地方激励性强的方向演变的趋势。 当然，由于

现代化改造和基建投资逻辑风行，公共产品逻辑式微，项目在社会嵌入

性层面“宽严皆误”，陷入困境，亟待实质转型。
本文重点关注项目制的基本逻辑，还可能在如下两个方面有所贡

献。 首先，本文建构了项目制运作的四种理想类型，并展示了其转化和

变迁机制，这不仅能够分析专项转移支付领域的项目，也有助于阐释其

他类型的项目，还有助于分析在项目制治理之外的其他公共政策实践，
比如维稳、环保、产业、扶贫等多个领域。 其次，本文有助于推动对“条
块”关系的深入理解。 学界往往抽象地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但具体

来讲，“条条”和“块块”是中国政府运作的实际操盘者，学界对个中环

节的深入讨论甚少，本文在分析项目制的制度边界时多有关涉，有助于

推动相关积累。
当然，本文也留下了一些力所未及之处。 首先，在进行多案例比较

时，虽然涉及项目变迁，但仅发现了地方激励性维度的较大调整。 一方

面，这的确由于当前社会嵌入性维度尚缺乏实质进步，仍然“进退维

谷”，导致社会力量仅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背后仍然是“国家的视

角”；①另一方面，这也受制于案例材料，期待后续研究能够发现更多的

交叉变迁路径。 其次，本文主要是从项目制的财政“初心”———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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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中央试图有所调整，比如提出“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可改变行政性分配方

式，逐步推动建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评价、群众参与的分配机制”（参见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

《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然而至今，国家把控的投资和现

代化改造逻辑，依然是绝对主导，只不过更加注重“抓大放小”而非“全面掌控”，回应性

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功能仍存在较严重的缺位，这是下一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付这个狭义层面来探讨其制度逻辑的，这有利于纵深探讨，不过从组织

学角度讲，项目制还体现在“铁公机”等“大项目”、地方招商引资、政府

服务外包等领域，我们能否在更普遍性的意义上把握其基本性质？ 期

待后续研究将讨论进一步深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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